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承诺函 

 

鉴于本公司拟将本公司持有的润兴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40%的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转让给珠海晟则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公司作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出让方，现就提供信息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事宜作出如下保证和承诺： 

（1）本公司保证在参与本次交易过程中，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和提供本次交

易的相关资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和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本公司保证向参与本次交易的各中介机构所提供的信息和资料均为真

实、准确、完整的原始书面资料或副本资料，资料副本或复印件与其原始资料或

原件一致；所有文件的签名、印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3）本公司保证为本次交易所出具的说明、承诺及确认均为真实、准确和

完整的，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符合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的要求； 

（4）本公司承诺，若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愿意承担

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赔偿责任。 

特此承诺。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蔡小如        

                                        2018 年 9 月 28 日 

 




